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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的教唆犯观认为，在教唆犯的场合，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犯关系，处罚教唆犯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在于教唆者制造了被教唆者的犯罪决意并使得所教唆犯罪得以实施。
对教唆犯的这种共犯性定位，似乎约定俗成，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教唆犯论--以独立构成说为视角的建构》认为，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是否构成共犯关系，必须以其是
否满足了共同犯罪的规格为要件。
这一本源性的问题事关教唆犯在犯罪论中的定位、教唆犯的概念界定、处罚根据、教唆犯罪构成要件
的设定以及教唆犯罪形态的建构等整个教唆犯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也正是基于此，《沈阳师范大学法学学术文库·教唆犯论：以独立构成说为视角的建构》通过对教唆
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共犯性的教唆犯具有一定的理论缺陷，应当坚持教唆犯独立构成
说，将教唆犯认定为具有单独构成要件的独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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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法律的规定性。
对教唆犯概念的立法考查表明，在教唆犯的概念界定方面，有些国家采取了在立法条文中直接予以规
定的方式，并由此有效划定了教唆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使教唆犯具有了立法概念这一最高法律效力
的规范形式；有些国家以提示性手法，间接地在立法条文中规定了教唆犯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司法中
的有据可循并为学理探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平台；有些国家以部分规定的方式，对立法者所关注
的要素内容在立法条文中予以直接规定，而对概念圈内的其他要素，则出于或此或彼的理由而置之淡
然；有些国家对教唆犯这一现象的存在，则采取了直接规定罚则的立法模式，至于教唆犯的存在样态
、要素界定以及教唆犯外延扩展的临界等，则未予任何评介。
　　虽然自明代以来，我国在刑法总则中都存在关于教唆犯的直接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教唆犯概念，因而可以说，我国刑法事实上并未就教唆犯概念作出过规定，关于教唆犯概念的
界定，是理论界在立法基础上所作的归纳与总结，是对立法原意的进一步解释与拓展。
结合教唆犯独立性说的立场得出的结论是，作为独立犯而存在的教唆犯只能存在于分则的相关条文中
，而对于内涵丰富的教唆犯而言，分则条文所具有的简明性是不可能对其予以直接规定的。
因而，我国关于教唆犯概念的认定，不可能采取刑法明文规定的方式，而只能存在于学理研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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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的教唆犯观认为，在教唆犯的场合，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犯关系，处罚教唆犯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在于教唆者制造了被教唆者的犯罪决意并使得所教唆犯罪得以实施。
对教唆犯的这种共犯性定位，似乎约定俗成，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教唆犯论--以独立构成说为视角的建构》（李凤梅）认为，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是否构成共犯关系，
必须以其是否满足了共同犯罪的规格为要件。
这一本源性的问题事关教唆犯在犯罪论中的定位、教唆犯的概念界定、处罚根据、教唆犯罪构成要件
的设定以及教唆犯罪形态的建构等整个教唆犯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也正是基于此，本书通过对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共犯性的教唆犯具有一定的理论
缺陷，应当坚持教唆犯独立构成说，将教唆犯认定为具有单独构成要件的独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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